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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理工研字〔2008〕1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长春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

匿名评议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 

 

校属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学位授予

质量，学校经研究制定了《长春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议

暂行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学位  论文  评议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长春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08 年 4 月 23 日印发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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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议暂行规定 

 

为了保证我校博士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博士生）的培养质

量，强化博士生的创新意识、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，更加客观、

公正地反映我校博士生学位论文的真实水平，认真做好学位论文

评阅工作，确保我校博士学位授予的学术含量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一、博士生学位论文匿名评议的含义 

博士生学位论文匿名评议是指：将申请毕业的博士生学位论

文统一收集，统一组织密送校外同行专家匿名评议，博士生学位

论文中不含有与学校名称、导师姓名及博士生姓名有关的任何信

息，评审专家也不知道被评审人的相关信息，即双向匿名评议。 

二、匿名评议工作的基本方式 

1．评审模式：双向匿名 

2．匿名评议范围：博士学位论文评议由研究生部组织，全

部采取匿名评议方式。 

三、评议专家 

评议专家应是责任心强、学风严谨、作风正派、在相应学科

领域学术造诣较深，符合博士生学位论文评阅要求的同行专家。

博士学位论文一般聘请 7位具有正高职称的同行专家作评阅人，

其中至少有 4位是外单位的，至少有 4位是博士生指导教师（不

包括该博士生的指导教师）。 

四、匿名评议程序 

1．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拟送审前，导师必须认真审查把关，

同意后经所在学院进行预答辩。预答辩未通过，博士生可以在 3

个月内修改论文，重新进行预答辩，若第二次预答辩仍未通过，

则取消申请学位资格。 

预答辩通过后，博士生在研究生部网页上下载并填写 7份匿

名评议用“长春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评议书”（只填写“论

文题目”和“学科”内容），连同 7 本博士学位论文，交学位评



- 3 - 

定分委员会秘书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交研究生部培养办

公室。 

被送审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统一用白纸作封皮，封皮以及论文

内容经过匿名处理，学位论文中不出现导师姓名、研究生姓名、

学校名称、致谢、参考文献以及其它相关信息。 

2．为保证评议专家有充分的时间审阅博士学位论文，研究

生部培养办一般需要 6—8 周的时间用于通讯评议的匿名评审工

作。 

3．评议意见返回后，研究生处培养办公室对返回的匿名评

阅意见做隐名和保密处理，然后交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秘书，并

按有关规定进入下一步程序。 

4．对于保密论文，按照保密规定送保密单位审查。 

5．关于评阅人的其它规定应符合《长春理工大学论文工作

细则》中的要求。 

五、专家评议意见及处理办法 

1．返回的 7 份评议书中，评议意见均为可以申请答辩或对

论文内容及文字进行适当修改后可以申请答辩。 

此种情况下，博士生需按照评议要求修改，经导师审核通过

后，可以组织答辩。 

2．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中有 2 名以上评阅专家对论文有较

大异议，建议对论文内容进行较大修改后方可申请答辩。 

此种情况下，博士研究生需按照评审意见修改论文，并填写

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意见反馈表》，经导师审核

并签署意见后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，决定是否可以组织答

辩。 

如博士生及其导师不同意专家意见，可在反馈表中提出申辩

理由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；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能形成

决议，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仲裁。 

3．有 1位评议专家认为论文存在较大问题，不同意答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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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种情况下，如博士生及其导师同意专家意见，则需按照评

审意见在半年内修改论文，并填写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

文评阅意见反馈表》，经导师审核并签署意见后，由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审核，决定是否可以在延期后组织答辩。 

如博士生及其导师不同意专家意见，可在反馈表中提出申辩

理由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；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不能形成

决议，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仲裁。 

4．专家意见中如有两位或两位以上评议人的反馈意见为不

同意答辩，则申请人本次学位申请无效。 

六、学位申请无效的处理办法 

若学位申请无效，如研究生距离修业最长期限时间不满一

年，则按结业离校；其它可重写学位论文，在 1年之后、2年之

内再次提出答辩申请。再次申请答辩者，其学位论文均须参加匿

名评议。若再次申请仍未通过，则须按结业离校。 

七、匿名评议专家意见的保存 

匿名评议意见（包括可能的复议意见）的原件由研究生部按

保密文件存档，复印件或打印件以隐名方式在博士生答辩前返回

博士生所在院（系），与其他答辩材料一起由各院（系）汇总存

档。 


